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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成白菜价也屡遭嫌弃，智能电视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充不完的会员、看不完的广告、玩不转的遥控器……

智能电视当初能被用户广泛认

可，主要就是因其拥有海量的内容

资源，且能随时播放、想看就看的自

由，不用受传统电视节目编排内容

及时间的限制。这也是电视市场与

互联网产业创新结合最具前景的一

个优势。

电视厂商创新营收模式无可厚

非，竞争快速成长的消费细分市场

也符合商业逻辑。但产品更新迭

代、市场策略调整，不能忽视消费者

权益、社会公共利益，更不能只盯着

用户的钱包。

显而易见的是，在科技的加持

下，我们花钱买来的电视机，越来越

不由我们做主，而是成为商家精心

安排的“吸金道具”，套路接着套路，

让看电视变得越来越复杂。

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

的基本权益。产品可以更新，商业

模式也可以创新，但不能变成针对

消费者的巧立名目、硬薅羊毛。从

知情同意的角度说，“我的电视我做

主”，电视机厂商不能在消费者没有

同意的情况下，把消费者的电视机

变成自家“广告屏”；从霸王条款无

效的角度说，运营方在格式条款中

制订的严重剥夺消费者权益的条款

是无效的；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

则说，运营方不能够出尔反尔，先通

过会员收费套牢消费者，再限制消

费者正常使用投屏等功能。

智能电视的生态，让商家有了

更多的创新空间，掌握了更多的主

动权，但任何商业模式的创新都应

该建立在尊重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之

上，否则就可能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上。消费者以及消保委可以积极维

权，对智能电视的收费套路说“不”。

消费者的吐槽对各运营方正是

一个提醒，该如何在利益营收与用

户体验的博弈中达到一个更为舒适

的平衡点，留住更多用户，还有赖一

个更为积极的策略调整。在商业生

态模式的探索与转变中，能看到并

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往

往才能实现运营方与消费者的双

赢。毕竟口碑和市场双丰收，产品

才能走得稳定又长久。

“套娃式”收费并非“一日之寒”，而

是智能电视产业长期发展的结果。

从硬件成本上看，随着电视产品

硬件配置越加透明化，硬件能带来的

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窄，而这几年电视

机销量又在持续下跌。据统计，2022

年上半年，中国彩电市场全渠道零售

量规模为 1672 万台，同比下滑 6.2%。

同时电视机的日均开机率也下降到了

不足 30%。

产品的硬件利润越来越少，只能从

软件服务等层面去寻求增长点——会员

增长和广告收入。在提供互联网增值服

务过程中，电视厂商在设备终端上线自

己的系统，还与视频平台合作，比如，创

维的“酷开”、海信的“聚好看”、TCL 的

“雷鸟”中也有视频平台的影视内容。

“这不单单是视频网站或电视硬件

厂商某一方的问题，而是背后层层嵌套

的各方利益之间商业博弈的结果。”中

国家电网总编吕盛华认为，智能电视既

可以接有线电视网，也可以接互联网，

这背后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互

联网电视体系相对复杂，其包含了内容

服务方、牌照持有方、平台运营方和电

视硬件厂商。

中国互联网电视服务行业实行许可

准入制，要想在智能电视上提供视频内

容服务，需要广电总局发放的“集成牌

照”和“内容服务牌照”。爱奇艺、优酷、

腾讯等视频平台属于有内容无牌照的内

容平台合作方，它们只能与拥有牌照的

机构合作，才能在电视端上线视频内

容。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奇艺、优酷、腾讯

视频三家在电视端的名字成了奇异果、

酷喵、云视听极光。

用户在大屏端完成会员充值，电视

厂商就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这成为

电视厂商重要的收益来源之一。有营收

和利润双增长的激励，智能电视里的视

频平台越装越多，会员收费种类也越分

越细。

“再加上内容服务商提供的视频内

容，其版权为不同主体，而每一方都要在

市场中获得合理的回报。所以，观众想

看这部剧，就要办这个平台的会员；想看

那部综艺，又要办另一个平台的会员，这

也导致了电视层层收费现象的出现。”吕

盛华说。

“目前还没有针对电视厂商和视频

平台的会员定价相关标准或行业规范。

各电视厂商和平台运营方在价格制定

上，依据自身成本费用和其服务对象的

承受能力来设置，通过市场竞争达到一

个平衡。”吕盛华说。智能电视为了盈利

而植入广告和各种会员，但这不是罔顾

用户需求的理由，盈利也要有度。智能

电视想要留住用户，最终还是要依靠内

容和用户体验取胜。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

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目前智能电视、

网络电视付费收看的情况十分普遍，一

些消费者也愿意为收看心仪的电视节目

付费。但会员能看多少剧、会员开通的

费用等问题，商家应当作出明确的提示，

否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

各种不适用节目却需要会员的设置、带

有明显“算计”行为的支付设置，则可能

涉嫌强制消费。

除了“套娃式”的会员充值和开

机广告外，多个遥控器也深受观众

诟病。

“奶奶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又找

不到电视台在哪儿看了。”市民陈旭

说，“光遥控器就有三个，一个是智能

电视的，一个是有线电视的，一个是

有线电视机顶盒的。要想从网络电

视转成有线电视，得退出、切换好几

个步骤，有一次我试了半天也没成

功。看电视本身是为了放松，怎么操

作变得这么麻烦？”陈旭感叹，“别说

老年人了，面对家里的三个遥控器，

‘90后’的我都经常不知道如何切换

网络视频和有线频道，一关又一关的

‘确定’‘退出’操作让人手忙脚乱，甚

至每一关都还插入广告。”

一部智能电视机要配好几个遥

控器，浏览节目时需切换不同遥控

器、不同界面、不同平台，如此复杂的

操作，对老年人而言，已经严重影响

到使用。“我父母观看电视节目相对

固定。过去的老电视，老人想看文艺

节目就打开综艺频道，想看电视剧就

打开电视剧频道和各个卫视。现在

开机后，游戏、音乐、购物……功能繁

杂的系统界面，让他们无从下手。”刘

女士说，他们总抱怨智能电视还不如

过去的老电视，她不在家时老人索性

也不开电视了。

和刘女士的情况类似，网友小羊

毛也深受两个遥控器的危害。小羊

毛称，她家的电视也有两个遥控器，

一个用于网络电视，一个用于有线电

视，因为老人不善操作，电视已经成

为家中摆件，她和家人日常只在平板

和手机上收看影视剧。

智能电视操作越来越复杂，没有

了“一键启动”的便利，貌似正在“失

智”。有收视调查数据显示，55至64

岁电视观众在所有观众中所占的比

例达18.6%，65岁以上群体达21.8%。

中老年人正逐渐成为电视市场的主

力军，因此对智能电视进行适老化改

造也非常有必要。

观察

创新营收不应建立在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

一台电视三个遥控器
不会操作成摆设

各方商业博弈层层嵌套
会员定价行业标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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